
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

112 學年度第 3 次招生會議記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12 年 12 月 8 日 (五) 中午 13：10 

貳、地點：教學大樓 316 教室 

參、主席：李主任秀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曦 

肆、出席：如簽到單。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陸、 

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有關本系 113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試辦視訊面試(離

島)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 依教育部規定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辦理方式不適合本試辦計畫者，

得不辦理視訊面試： 

            (1) 非純面試校系(例如學生需當場抽籤分組面試、實地跑堂等)  

            (2) 學生需到校筆試、實作、團體面試等。 

            (3) 學生需親自帶作品到校者。 

            (4) 第二階段無面試需求(例如僅書面審查、採計術科等)。  

 (5) 其他：如經學系評估辦理視訊面試窒礙難行，需說明理由。   

二、 視訊面試時間如附表 1。 

附表 1、113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得辦理視訊面試時間 

校名 得辦理視訊面試期間 
榜示日期 

(依 113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) 
備註 

國立體

育大學 
113/5/24 113/5/30 

參加校系:休閒產業經營學系、體育推廣學系(一般組)、體育

推廣學系(拔河組)、體育推廣學系(女子啦啦舞組)、適應體育

學系(圍棋組) 

 

三、 若需修正，需於 12 月 11 日前修訂後送交教務處。 

決 議：  體育推廣學系(女子啦啦舞組)因需辦理術科測驗，師長討論過後決議取

消體育推廣學系(女子啦啦舞組)的視訊面試。 

案通過，修訂要點內容後公告於本系，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申請。 

 提案二：有關本系 113 學年度評量尺規、準備指引修正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 請參考校系分則、高中端尺規外審意見來修訂本系 113 學年度評量尺

規、備審資料準備指引。 

決 議： 修訂後之評量尺規及準備指引如附件。照案通過，修 

捌、臨時動議：需推派人員擬訂招生策略。 

玖、散會：13:40 


